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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3日
（总第608期）
1、 经贸快讯
1. 国务院四项措施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
国务院常务会议于2012年1月1日召开，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主要内容包括：(a) 对小型微型企业三年内免征部分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b) 继续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以及(c) 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参加国内外展览展销活动，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便利通关措施，简化加工贸易内销手续等。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gov.cn/ldhd/2012-02/01/content_2056231.htm
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健康发展
2. 《海关总署公告2012年第5号》
海关总署于2012年1月29日发布上述《公告》，公布2012年版《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公告》的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1/info353667.htm
《海关总署公告2012年第5号》
3. 《关于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的通知》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12年1月20日发布上述《通知》。当中明确，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对物流企业自有的（包括自用和出租）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减按所属土地等级适用税额标准的50%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等。《通知》的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202/t20120201_625525.html 
《关于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13号）
广东
4. 广东《2012年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广东省人民政府于2012年2月1日印发上述《通知》，提出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和给予社会保险缴费优惠等措施。主要内容包括：(a) 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2.5亿元，重点支持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转型升级；(b) 落实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c) 目前生产经营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可缓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缓缴期最长不超过6个月；以及(d) 适当放宽中小微企业注资、出资时限等。《通知》的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202/t20120202_302673.html
《印发2012年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粤府[2012]15号）
5.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若干规定（送审稿）》
广东省政府法制办公室于2012年2月1日就上述《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12年3月2日。主要内容包括：(a) 劳动合同应当用中文书写。同时用中、外文书写的劳动合同文本，内容不一致的，以中文劳动合同文本为准（第四条）；(b) 劳动合同期满时因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情形而续延劳动合同后，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五条）；以及(c) 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未按照规定时间提前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无法证明损失数额的，赔偿金额以劳动者上一个月的工资为基数，按照其未提前通知的天数计算（第十九条）等。《送审稿》的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fzb.gd.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dsfzb/lfyjzj/201202/7000.html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若干规定（送审稿，截止到3月2日）
6. 《广东省劳务派遣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广东省政府法制办公室于2012年2月1日就上述《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12年3月2日。主要内容包括：(a) 劳务派遣单位注册资本不得少于50万元（第七条）；(b) 用工单位接受的被派遣劳动者人数不得超过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和接受的被派遣劳动者总人数的30%（第十二条）；以及(c) 用工单位应当每月将被派遣劳动者个人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费等劳动权益费用支付情况告知被派遣劳动者本人（第十六条）等。《征求意见稿》的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fzb.gd.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dsfzb/lfyjzj/201202/6999.html
《广东省劳务派遣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截止到3月2日）
7. 《广东省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聘用中国雇员管理规定（修订草案送审稿）》
广东省政府法制办公室于2012年2月1日就上述《修订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12年3月2日。主要修订内容包括：(a) 聘用中国雇员的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承担的责任包括：执行国家劳动标准，提供相应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告知中国雇员有关工作要求和劳动报酬；承担中国雇员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费用，并向涉外就业服务单位提供相应保证金担保；对中国雇员进行工作岗位所必需的培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义务（第十二条）；(b)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违反本规定，擅自招用或者委托其他单位、个人招用中国雇员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按照违法招用中国雇员人数以每人每月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一次性罚款的总额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第十九条）；以及(c) 外国非企业经济组织或者台、港、澳地区的企业和非企业经济组织在粤设立的常驻代表机构聘用中国雇员，依照本规定执行（第二十四条）等。《修订草案送审稿》的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fzb.gd.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dsfzb/lfyjzj/201202/7001.html 

广东省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聘用中国雇员管理规定（修订草案送审稿，截止到3月2日）
8.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
广东省政府法制办公室于2012年2月1日就上述《修订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12年3月2日。主要修订内容包括：(a)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履行“督促组织制定并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等8项安全生产职责（第十四条）；(b)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生产经营的特点，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者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储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设备、器材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第五十一条）；以及(c) 对重大危险源未登记建档，或者未进行评估、监控，或者未制定应急预案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第六十六条）等。《修订草案送审稿》的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fzb.gd.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dsfzb/lfyjzj/201202/7002.html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截止到3月2日）
9. 《深圳市无线电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深圳市无线电管理局、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于2011年12月1日联合发布上述《规划》。主要内容包括：(a) 在前海区域内取消区内漫游、统一区号、降低通信资费等方面先行先试，推动实现移动基站等无线电通信设施共建共享，为深港无线电应用与管理创出一条新路；(b)加强深港调频规划的合作，提高两地频率资源共享，促进深港无线电事业多方互动交流；以及(c) 加强信号过界覆盖联合监测，保障深港边界通信安全畅通等。《规划》的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sz.gov.cn/zfgb/2012_1/gb772/201201/t20120131_1801064.htm
《深圳市无线电管理局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印发<深圳市无线电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深无线电[2011]208号）
二、经贸资料
广东：
	经济指标
	2011年
	与2010年
相比
	2010年

	1. 生产总值（亿元人民币）
	52,674
	 +10%
	46,013

	2.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9,135
	+16%
	7,847

	    2.1 出口（亿美元）
	5,319
	+17%
	4,532

	          其中：对香港出口
	 1,871
	    +23%
	1,528

	    2.2 进口（亿美元）
	3,815
	+15%
	3,315


福建、江西、广西及海南：
	省份
	生产总值
（亿元人民币）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2011年
1-12月
	与2010年
相比
	2010年
	2011年
	与2010年
相比
	2010年

	福建
	17,500
	+12%
	14,357
	1,436
	+32%
	1,088

	江西
	11,584
	+13%
	9,435
	316
	+46%
	215

	广西
	11,714
	+12%
	9,502
	233
	+32%
	177

	海南
	#1,818
	#+11%
	2,052
	130
	+20%
	108


（注： # 为2011年1-9月累计数）
三、经贸活动推介
· 「清洁生产伙伴计划」，由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在珠三角地区主办，旨在详细介绍「清洁生产伙伴计划」的资助内容，当地清洁生产扶助优惠措施、节能减排及节水方案等，以提升厂家对清洁生产技术及其效益的认知。该系列活动的举办地点包括东莞、惠州、香港和广州，有关详情、报名表格和联系方式请参阅以下网址：
1. http://www.cleanerproduction.hk/upload/events_pamphlet/20120208.pdf
2012年2月8日 考察清洁生产示范项目 - 线路板厂（惠州）
2. http://www.cleanerproduction.hk/upload/events_pamphlet/20120223.pdf
2012年2月23日 工业废水的净化处理及回用研讨会（广州）
3.  http://www.cleanerproduction.hk/upload/events_pamphlet/20120223-visit.pdf
2012年2月23日 考察清洁生产示范项目 - 印刷厂 （东莞）
4. http://www.cleanerproduction.hk/upload/events_pamphlet/20120229.pdf
2012年2月29日 考察清洁生产示范项目 - 针织制衣厂 （东莞）
此外，「清洁生产伙伴计划」将于2013年1月结束，资助项目递交资助申请的最后截止申请日如下：示范项目为2012年3月20日；实地评估项目为2012年9月30日；以及核证改善项目为2012年9月30日。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cleanerproduction.hk/b5_project1.asp
· 「第111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本届广交会将分为三期举办，展期分别为2012年4月15日至19日； 4月23日至27日；以及5月1日至5日。三期均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办。进口展区设展时间分别为4月15日至19日，以及5月1日至5日，按产品类别分别为：电子及家电、照明、车辆及配件、机械、五金工具、建材、化工产品、日用消费品、礼品、家居装饰品、纺织服装、医药及医疗保健、办公、箱包及休闲用品、及食品及鞋类产品等。
四、经贸活动一览表
	时间
	活动内容
	举办地点
	主办／承办机构
	查询方式

	广东

	# 2012年2月8日
	考察清洁生产示范项目 - 线路板厂
	惠州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详情请参阅《通讯》第三部份内容

	2012年2月20日至23日
	2012中国（广州）国际LED展览会
	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广交会展馆）
	信亚展览公司与英国上市公司、博闻（UBM）之全资子公司亚洲博闻（UBM ASIA）
	网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106/42673/index.shtml

	# 2012年2月23日
	工业废水的净化处理及回用研讨会
	广州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详情请参阅《通讯》第三部份内容

	# 2012年2月23日
	考察清洁生产示范项目 - 印刷厂
	东莞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详情请参阅《通讯》第三部份内容

	2012年2月24日至26日
	2012第八届广州投资理财金融博览会
	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广交会展馆）
	中国投资理财促进会、香港富众国际会展集团
	网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108/45524/index.shtml

	# 2012年2月29日
	考察清洁生产示范项目 - 针织制衣厂
	东莞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详情请参阅《通讯》第三部份内容

	 2012年3月1日至3日
	2012第36届广州国际美容美发化妆用品进出口博览会
	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广交会展馆）
	广东省美容美发化妆品行业协会、广东博环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网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108/45397/index.shtml

	2012年3月1日至3日
	第23届广州国际礼品及家庭用品展会 / 第8届广州国际包装制品展览会 / 2012广州国际包装工业技术展会
	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广交会展馆）
	广州市星晖贸易展览有限公司
	网址：
http://www.gzxinghui.com/

	2012年3月7日至9日
	中国广州国际工业自动化技术及装备展览会
	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广交会展馆）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德国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网址：
http://www.siaf-china.com/SIAF/

	2012年3月7日至9日
	第十九届华南国际印刷工业展览会
	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广交会展馆）
	广东省新闻出版局、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广东省出版集团
	网址：
http://www.printingsouthchina.com/PRT12/Info/lang-simp/Information.aspx

	*  2012年3月18日至21日
	2012中国(广州)国际家用纺织品及辅料博览会
	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广交会展馆）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
	网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112/51676/index.shtml

	*  2012年3月27日至30日
	2012中国广州国际木工机械、家具配料展览会
	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广交会展馆）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 科隆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网址：
http://www.expo-china.com/pages/exhi/201107/45087/index.shtml

	*#  2012年4月15至5月5日
	第111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
第一期：2012年4月15日-19日
第二期：2012年4月23日-27日
第三期：2012年5月1日-5日
	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广东省人民政府
	网址：
http://www.cantonfair.org.cn

	香港

	2012年2月16日至20日
	第29届香港国际珠宝展
	香港：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香港贸易发展局
	网址：
http://www.hktdc.com/fair/hkjewellery-tc/s/156-General_Information/香港贸发局香港国际珠宝展/简介.html

	2012年2月18日至21日
	亚洲时尚首饰及配饰展
	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
	亚洲博闻有限公司
	网址：
http://exhibitions.jewellerynetasia.com/3fj/FairInfo/Introduction/tabid/3178/Default.aspx

	2012年2月25日至28日
	2012 香港国际毛皮时装展览会
	香港：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香港毛皮业协会
	网址：
http://www.hkff.org/hk/events/fair.do?method=listing&mappingName=FocusEvents_FF_2010

	2012年3月28日至30日
	亚太区皮革展 - 原料及制造技术展
	香港：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亚太区皮革展有限公司
	网址：
http://www.mmt.aplf.com/Home/tabid/2401/language/zh-CN/Default.aspx

	* 2012年4月6日至9日
	香港国际春季灯饰展
	香港：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香港贸易发展局
	网址：
http://www.hktdc.com/fair/hklightingfairse-tc/s/598-General_Information/香港贸发局香港国际春季灯饰展/简介.html


（注：* 为本期通讯推介的活动；# 为本期通讯推介的活动）
五、其它信息
· 「招标承投为各级法院审讯提供数码式录音和誊写服务」，香港司法机构政务处于2012年1月20日发出第379号公告，就上述事宜进行招标，截标时间为2012年3月23日中午12时。公告的详情请参阅以下附件：


[image: image1.emf]GN379.pdf


	其他经贸信息网页
《驻粤办通讯》集中报导广东、福建、江西、广西及海南的经贸信息。如欲获取全国性或上述省份以外其他省份的经贸信息，请浏览以下网页:
(1)
香港特区政府工业贸易署「商业数据通告 – 内地商贸数据库」网页

网址:http://www.tid.gov.hk/sc_chi/trade_relations/mainland/cic.html
(2)
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网页

网址:http://www.bjo.gov.hk
(3)
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网页

网址:http://www.sheto.gov.hk
(4)
香港特区政府驻成都办事处网页

网址:http://www.cdeto.gov.hk
(5)
香港贸易发展局「中国贸易」网页

网址:http://www.tdctrade.com/chinatrademain/index_c.htm
此外，香港工业总会珠三角工业协会的网站亦有提供有关珠江三角洲的最新信息及各类活动的消息，包括其出版的《珠三角通讯》的内容，网址为http://www.prdcouncil.org。而香港总商会亦设有专门网站报导珠江三角洲的最新信息及各类活动的消息，网址为http://www.chamber.org.hk/info/prd。


	其他展览活动信息网页

	有关网站
	网址

	广东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展览排期）
	http://www.21cantonfair.com/gb2004/zlpq/index10.asp

	广州锦汉展览中心（展会预告）
	http://www.jh-gz.com/cn/Exhibition_agenda.asp?dateyear=2010

	深圳会展中心（展览排期）
	http://www.szcec.com/zgxgzx/zhpq/zlpq

	东莞国际会展中心（展览排期）
	http://www.dgicec.com/cnmis/index2007-1.htm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展览（展览计划）
	http://www.gde.cc/exhibition/showexhibition.asp?order=2&type=1&years=2010

	中山火炬国际会展中心（展会计划）
	http://www.zshjexpo.com/default1.aspx

	中山市黄圃国际会展中心（展会预告）
	http://hz.foodonline.gov.cn/exhibitorPredictAction.jspx

	福建

	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展览预告）
	http://www.xicec.com

	江西

	江西省展览中心（展会计划）
	http://www.jxzlzx.com/zanhuijihua.htm

	广西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展会安排）
	http://www.nicec.cn/Search.aspx?type=A000_1

	香港

	香港贸易发展局（商贸活动）
	http://www.hktdc.com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活动预览）
	http://www.hkcec.com

	亚洲国际博览馆
	http://www.asiaworld-expo.com/html/zh/Default.html




《駐粵辦通訊》簡介





本《通訊》自2002年11月起每逢週五出版，並上載至本辦的網站（網址：http：//www.gdeto.gov.hk中“駐粵辦通訊”欄目），過往曾出版的《通訊》亦可於上述網站內找到。各位亦可於本辦網站瞭解到本辦爲港商提供的服務和活動的詳情。





免責聲明





《駐粵辦通訊》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爲公衆提供的資訊服務，資料搜集自有關網站、報刊媒體及其它機構等管道，並僅供參考之用。該《通訊》所載資料已經力求準確，惟本辦對於因使用、複製或發布該《通訊》而招致的任何損失，一概不負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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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 379 JUDICIARY

It is hereby notified that sealed tenders in triplicate are invited for the provision of digital audio
recording and transcription services for the courts (Tender Reference: JUD DARTS/2012-T1) in the
following two contracts:—

(A) Court of Final Appeal, High Court and Wanchai Law Courts

(B) Lands Tribunal, Coroner’s Court, Labour Tribunal, Obscene Articles Tribunal, and
Magistrates’ Courts on Hong Kong Island, in Kowloon and in the New Territories

Tenders must be clearly marked with the tender reference and the subject of the tender on the
outside of the envelope (but should not bear any indication which may relate the tender to the
tenderer). Tenderers are reminded to submit the technical and price information respectively in
two separate envelopes. Tenders must be addressed to the Chairman, Central Tender Board, and
placed in the Government Secretariat Tender Box situated on the Ground Floor, East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2 Tim Mei Avenue, Tamar, Hong Kong before 12.00 noon (Hong
Kong time) on Friday, 23 March 2012. Late tenders will not be accepted.

In case a tropical cyclone signal No. 8 or above or a black rainstorm warning is valid for any
duration between 9.00 a.m. (Hong Kong time) and 12.00 noon (Hong Kong time) on the tender
closing date, the tender closing date will be extended to 12.00 noon (Hong Kong time) on the first
working day (excluding Saturday) of the following week.

Forms of tender and further particulars are obtainable from Court Reporter (Special Duties),
Judiciary, High Court Building, 38 Queensway, Hong Kong (Telephone Number: (852) 2825 4623,
Facsimile Number: (852) 2625 0052, E-mail: dartstender@judiciary.gov.hk).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does not bind itself to
accept any tender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the tender is the lowest bid or, where the assessment of
the tenders is based on a marking scheme, the tender has the highest Final Assessment Score.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reserves the right to
negotiate with any tenderer about the terms of the offer.

Details of the award of the contracts will be published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azette and made available on the Internet.

20 January 2012 Emma LAU Judiciary 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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